
南投縣【南投市基礎公共運輸營運】路線釋出申請經營說明(第一階段)
1、 前言：
(1) 依據公路法第37條及第38條規定，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發展本縣公共運輸路網並解決南投市市民偏遠鄰里之交通運輸不便問題，規劃【南投市基礎公共運輸營運】，提高民眾行的便利，同時提升汽車客運業經營效率與服務品質，公開徵求有意願經營之市區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客運業之業者(以下統稱業者)參與評選。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442-2、442-3條，無業者有意願時，本府得輔導當地社會團體或個人成立市區汽車客運業經營。
(2) 為辦理前述市區汽車客運路線釋出民營作業，特定本說明，公開徵求業者申請經營並參與評選。
2、 經營路線相關規定：
(1) 申請資格：既有客運業者及依法可於本縣營業之計程車客運業。
(2) 行駛路線及營運時間、班次：詳附件一(業者可申請部分路廊，但路廊內所有路線均須能提供服務)
(3) 營運車輛：
1. 本案基礎公共運輸服務路線路幅狹小，業者須自行依據營運需求自備車輛，並於各路線配置適當車輛數。為配合地方特殊需求，九人小巴、多元化計程車、通用計程車得納入服務車隊，並依監理機關規定限載人數。
2. 營運車輛須符合相關監理法規，並為座位數五人以上客車。車齡十年以上者，每年須提出符合監理機關或合格之車輛代檢廠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及領有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公司行號之汽車保養廠或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合法汽車修理業出具之保養證明文件報請本府同意。
3. 車輛必須具備電子票證驗票機，其系統須能接受一卡通、悠遊卡及愛金卡 2.0 等至少 3 種多卡通，業者須依南投縣交管理所需求將相關統計資料送繳備查；另如未來有新加入票證、電子支付功能或實施票價轉乘優惠，業者亦需配合將系統新增或更新。車上電子票證或電子支付等相關設備費、通訊費、維修費、清分費、乘客退費…等概由業者負擔。
4. 營運車輛裝設動態通訊車機，並與中心端整合，使本府能查詢車輛動態軌跡，若有未能正常運作之車機時，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5. 營運車輛適當位置須標示或設置以下資訊：
(1) 車體預留空間以張貼經機關核定之識別標誌。
(2) 車輛內標示營運單位受理服務及申訴電話號碼、電子信箱。
(3) 車輛內設置服務之駕駛員名單。
6. 車內需具備行車影像紀錄器、安全帶。
7. 業者除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應比照公路汽車客運業投保乘客責任險。
8. 其他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設施。
(4) 營運票價：依市區公車段次票價分段收費，本路線採段次收費為原則，票價訂定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45條規定辦理。
(5) 站牌：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33-1條之規定完成站牌資訊，由營運單位協調設置或併現有站牌（亭）為原則，並自負維護管理責任。
(6) 車身尺寸：車身尺寸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
(7) 其他需求：
1. 應於籌備期限內與公所協調完成安裝及使用多卡通電子票證系統；另營運單位須定期將統計資料送本府審查。
2. 投入服務車輛須提送以下文件報請機關備查：
(4) 行車執照影本：檢驗日期不可過期。
(5) 車輛強制保險卡：車牌號碼須與汽車行照符合，且保險期間不可過期。
(6) 車輛保險文件影本：應含投保公司、投保項目及金額、投保期限、保險證號項目。
3、 補貼規定：
(1) 營運補助金額原則以每車公里成本42.03元計算。
(2) 各路線營運公里數之核算，依實際營運路線確認基本路線長度，每趟營運補助額度=「單趟核算規定長度」*「每公里補助額度」-「票根收入」。
4、 營運條件：客運業者應營運滿5年，自開始營運起6個月內不得變更營運計畫，超過半年後須辦理調整者，提出變更計畫交付本縣市區汽車客運業審議會審議。
5、 經營許可期限及家數：自本府通知通車日起5年，路線經營家數原則1家，2家以上業者共同申請經營亦可。
6、 申請期限：以公告日起14日內為限。
7、 籌備期限：自本府函文核准籌備日起2個月內完成。
8、 申請辦法：
(1) 有意經營前揭路線之業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限屆滿當日17時前，備具下列文件一式12份，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之方式送達本府工務處交通工程科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上述文件於申請期限截止後，不得再抽換：
1. 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格式如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附表一）；現營南投縣市區公車客運業者免備申請書，請檢具「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影本。
2. 經營計劃書
(2) 前項經營計劃書至少應載明下列內容，未載明者，本府不予受理：
1. 經營能力：包含籌備期長短、申請經營路線運輸市場供需調查分析、經營組織架構及經營團隊組成、企業形象、營運績效；新籌組公司（非現營南投縣市區公車客運業者）需提出詳細公司籌組計畫（列明籌備公司或經營團隊名稱、代表人及所有籌備成員或股東名單）及優良經營能力之證明資料。
2. 營運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文字圖說）：包含路線起迄點、行駛路線、里程、設站位置等。
(2) 營運時間、班次數（單程為1班）、時刻表、配置車輛及車種（含車齡）、車輛來源、車輛設施狀況、營運服務及營運票價（含計算說明）。
(3) 預定通車日期
3. 財務計畫：包含資本能力（自有資金所佔比例）、股東結構、營運財務計畫（即公司資產負債，以公司最近一年資料為主，新籌設公司另載明投入經營資本額、申請經營路線收支損益評估）。
4. 場站設施規劃：包含停車場、停靠站位候車環境及檢修設施。使用現有場站者，應對擬用場站提出空間利用分析；新規劃場站應提出地主同意租購證明或契約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5. 其他提升整體服務構想或回饋計畫：包含說明經營路線之行銷資源、策略及作法，俾利釋出路線有效廣為宣導民眾周知。
(3) 注意事項：
1. 本府於受理各參與評選業者之申請後，擇定日期召開審議委員會辦理評選會議，並另函通知參與評選之業者到場進行簡報及接受答詢。
2. 評選會議中所做簡報資料及經委員要求所承諾事項，應列入經營計劃書，除特殊情形經審議委員會同意外，均應於本府所定籌備期限內完成。
3. 本案由審議委員會完成評選後，獲准籌備經營業者應依提報之籌備期限或承諾期限完成籌備，逾期未完成籌備者，本府得廢止原籌備經營路權，經廢止籌備權者，1年內不得申請經營後續公告開放之公車路線。
4. 其他注意事項係依公路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9、 評選程序：
(1) 本府受理各參與評選業者之申請後，擇定日期召開審議委員會辦理評選會議，並另函通知參與評選業者到場進行簡報及接受答詢，以抽籤決定簡報順序，並依序簡報。受評業者須準備1式12份之簡報資料，並針對所提營運計畫進行簡報及答詢，簡報以15分鐘為限，統問統答，答詢時間以10分鐘為原則。
(2) 評分項目：經營能力佔30%、營運計畫佔25%、財務計畫佔15%、緊急應變計畫佔15%、其他提升整體服務構想或回饋計畫佔5%、簡報及答詢佔10%。
(3) 受評業者應依審議會之通知，派員親自出席簡報及答詢。未出席簡報及答詢者，由審議會逕依申請文件內容評分，「簡報及答詢」項目以零分計。
(4) 評選會議中所做簡報資料及經委員要求所承諾事項，應列入經營計畫籌備內，並視為營運計劃書之一部分，均應於核定籌備期限內完成，但部分項目已特別敘明並經審議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10、 評選方法：
(1) 審議委員依附件二「參與業者評選序位表」評選項目及配分，評定各參與業者之總得分，以總得分高低順序評定參與業者之序位，再計算每位審議委員對個別業者評比序位加總值最低者為第一。如出席委員平均評分未達70分者，不得列為獲選經營之業者。
(2) 評比序位加總值最低之業者，如有二家以上業者相同時，擇獲得各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獲選經營之業者；若仍相同者，由業者代表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本機關代為抽籤。

















附件一、營運路線規劃及
	地區
	路線名稱
	起訖
	服務模式
	路線長度

	南投市
(共2條)
	幸福巴士1路
	妖怪創界-南投
	固定、預約
	10.7 km

	
	幸福巴士2路
	小半山-南投縣政府
	固定、預約
	14.5 km



1、 行駛路線
1. 幸福巴士1路
(1) 路線起迄：妖怪創界(糖狗村)→紫雲寺→觀音寺→南投大埤（應天堂）→大埤站→公訓所中訓中心→光明南新興路口→內興里→曉明新城→南投醫院（復興路）→水土保持局→南投（家樂福），路線長度約10.7km。
(2) 行經道路：東山路→大埤街→光明一路→光明南路→中興路→祖祠路→復興路→民族路→平和街→中興路→三和三路。
(3) 行經里別：山里、光明里、內興里、內新里、漳興里、三民里、仁和里、南投里、平和里、三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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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幸福巴士2路
(1) 路線起迄：小半山→吉利彰南路口→吉利路399巷→吉利路→六分寮→鳳嶺社區→荔枝腳→楊厝→施厝坪→半山夢工廠→成功仁和路口→工業仁和路口→漳和里→南陽路口→南投醫院(南陽路)→水土保持局→復興路→南投(家樂福)→南投縣政府，路線長度約14.5km。
(2) 行經道路：彰南路、吉利路、鳳鳴路、八卦路、登施路、仁和路、南崗路、南陽路、復興路、三和一路。
(3) 行經里別：福興里、鳳鳴里、福山里、永豐里、平山里、漳和里、三民里、康壽里、仁和里、南投里、彰仁里、崇文里、三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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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次規劃說明
1. 班次規劃
(1) 營運單位須配合營運服務中心之乘客預約分配班次及預約條件，如:發車前多久時間預約、可成趟之預約人數等。 
(2) 預約班次可因應預約需求行駛路線範圍內之區間，服務偏遠地區至市區等生活圈內之基本民行服務。
2. 服務時段
(1) 行駛時段：
A.幸福巴士1路：
　　　　　　　a.固定班次：
　　　　　　　　(a)週二、週四：往縣府(往程)：08:00、往糖狗村(返程)：11:00
　　　　　　　  (b)週六：往縣府(往程)：10:00、往糖狗村(返程)：13:00
b.預約班次：每日2班。
            B.幸福巴士2號：
　　　　　　a.固定班次
　　　　　　　(a)週一、週三：往縣府(往程)：08:30、往小半山(返程)：11:30
　　　　　　　  (b)週六：往縣府(往程)：08:30
b.預約班次：每日2班。
(2) 預約服務時間：每周一~五08：30~17：00由營運服務中心專員辦理，並使用媒合管理平台進行服務預約。如於營運時間前日預約人數滿2人以上始達發車條件。 
3. 服務範圍
(1) 服務站點可由業者自行規劃，以具公共性的據點為主 
(2) 本服務範圍內之起迄規劃原則，提供點對點預約接送服務，起迄路線皆發生在服務範圍內，彈性延伸路線得由業者自行規劃並詳載於營運計畫書內，以服務沿線相關聚落或部落居民。 
(3) 業者於實際營運時，得配合當地需求，隨時檢討營運範圍之調整，惟調整之里程數需符合「南投縣轄市區公車路線營運審核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4) 提供無公車客運行經之地區或前後一小時內無服務班次之時段之接送服務，並配合公路客運及台灣好行進行轉乘及接駁。
4. 預約機制：以電話或網路方式預約，至少須於發車前1日進行預約(依據與營運單位協議訂定)，每班次預約人數至少為2人。
5. 服務車輛：以5~9人座之小型車。
6. 收費機制：
(1) 乘車需持電子票證刷卡搭乘。
(2) [bookmark: _Hlk198806089]票價：採段次收費，以8公里作為里程段次基礎，超過8公里以上收二段票，最多計算至三段票。一段票以全票25元，半票13元為收費基準，並納入南投縣敬老愛心卡。
未來有調整票價、新加入票證或實施票價轉乘優惠，業者亦需隨時配合將系統新增或更新，車上電子票證或電子支付等相關設備費、通訊費、維修費、清分費、乘客退費…等概由業者負擔。


附件二、南投縣【南投市基礎公共運輸營運】路線申請案 參與業者評選序位表
委員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評選項目
	配分
	參與評選業者

	
	
	A業者
	B業者
	C業者
	D業者
	E業者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1.經營能力
	30
	
	
	
	
	

	2.營運計畫
	25
	
	
	
	
	

	3.財務計畫
	15
	
	
	
	
	

	4.緊急應變計畫
	15
	
	
	
	
	

	5.其他提升整體服務構想或回饋計畫
	5
	
	
	
	
	

	6.簡報及答詢
	10
	
	
	
	
	

	評分合計
	100
	
	
	
	
	

	個別評選之參與業者序位名次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委員簽名

	
	
	


註：1.序位合計最低者為第1名，次低者為第2名，餘依此類推；第1名並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2.審議委員平均評分未達70分之合格分數者，不得列為獲選經營之業者。


[bookmark: _GoBack]附件三、南投縣【南投市基礎公共運輸營運】路線申請案 審議委員會評選結果總表
	評選委員
	參與評選業者

	
	A業者
	B業者
	C業者
	D業者
	E業者

	
	評分
	轉序位
	評分
	轉序位
	評分
	轉序位
	評分
	轉序位
	評分
	轉序位

	1
	
	
	
	
	
	
	
	
	
	

	2
	
	
	
	
	
	
	
	
	
	

	3
	
	
	
	
	
	
	
	
	
	

	4
	
	
	
	
	
	
	
	
	
	

	5
	
	
	
	
	
	
	
	
	
	

	6
	
	
	
	
	
	
	
	
	
	

	7
	
	
	
	
	
	
	
	
	
	

	序位合計
	
	
	
	
	
	
	
	
	
	

	平均評分
	
	
	
	
	
	
	
	
	
	

	名次
	
	
	
	
	
	
	
	
	
	


總評選結果：                                                 業者經審議委員會評選為獲選經營業者
召集人：　　　　　　　　　　　　　　　　　　　　　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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